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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部分项目的说明
[bookmark: _Toc548]一、啶虫脒
啶虫脒是一种新型烟碱类杀虫剂，具有触杀、胃毒和内吸活性，广泛应用于蔬菜、水果、茶叶等作物，用于防治蚜虫、粉虱、蓟马等刺吸式口器害虫。《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GB 2763-2021）中规定，辣椒中啶虫脒的最大残留限量为0.2mg/kg。
不合格原因分析：1）超范围、超剂量使用：部分种植户未严格遵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GB 2763）规定，存在加大用药剂量、缩短安全间隔期的行为。2）用药后未严格执行安全间隔期：部分种植户为追求上市速度，在用药后未达到安全间隔期就采收销售，是造成残留超标的重要诱因。3）农药使用不规范：选用不符合规定的啶虫脒制剂。
不合格项目的潜在影响：啶虫脒作用于昆虫的神经系统，对人体健康存在潜在风险：1）急性中毒风险：短期内摄入大量啶虫脒残留超标的食品，可能出现头痛、头晕、恶心、呕吐、肌肉震颤等症状，严重时可影响中枢神经系统功能。2）慢性累积风险：长期摄入微量超标残留的食品，啶虫脒可能在体内累积，对肝脏、肾脏等器官造成慢性损伤。3）特殊人群风险：孕妇、婴幼儿、老年人等群体免疫力较弱，对农药残留的耐受度更低，潜在危害更大。
二、毒死蜱
毒死蜱是一种有机磷类广谱杀虫剂，具有触杀、胃毒和熏蒸作用，曾广泛应用于粮食、蔬菜、水果、茶叶等作物，用于防治鳞翅目、鞘翅目等多种害虫。《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GB 2763-2021）中规定，普通白菜、菜豆中毒死蜱的最大残留限量为0.02mg/kg
不合格原因分析：1）超剂量、超范围违规使用，这是导致残留超标的首要因素。我国对毒死蜱在不同作物中的残留限量有明确规定，部分种植户为追求杀虫效果，擅自加大用药剂量，直接造成残留超标。2）未严格执行安全间隔期：毒死蜱在作物中的降解速度受温度、湿度等环境因素影响，不同作物的安全间隔期要求差异较大，部分种植户为赶上市周期，在用药后未达到安全间隔期就采收销售，导致农药残留无法自然降解至限量标准内。3）农药使用与管理不规范：违规使用限用剂型，施药器械精度不足，土壤残留累积等都可能导致毒死蜱超标。4）环境与种植条件影响：低温、高湿或土壤有机质含量高的环境，会减缓毒死蜱的降解速度；设施农业通风条件差，熏蒸作用下农药残留更易在作物表面富集，增加超标风险。
不合格项目的潜在影响：毒死蜱通过抑制昆虫体内乙酰胆碱酯酶活性发挥作用，对人体健康具有明确危害：1）急性中毒风险：短期内摄入大量残留超标的食品，会引发典型的有机磷中毒症状，如头痛、头晕、流涎、恶心、呕吐、肌肉震颤、瞳孔缩小等，严重时可导致呼吸困难、抽搐、昏迷，甚至危及生命。2）慢性累积风险：长期摄入微量超标残留的食品，毒死蜱会在人体肝脏、肾脏等器官中累积，损伤神经系统和内分泌系统，可能引发慢性头痛、乏力、记忆力减退等症状。3）特殊人群高风险：孕妇、婴幼儿、老年人及肝肾功能不全者，对有机磷农药的耐受度更低，长期暴露可能影响胎儿发育、儿童智力发育，或加重基础疾病病情。
三、多菌灵
多菌灵是一种广谱性杀菌剂，对多种作物由真菌引起的病害具有防治效果，广泛用于果树、蔬菜、粮棉和林木病害的防治。《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GB 2763-2021）中规定，菜豆中多菌灵的最大残留限量为0.5mg/kg。
不合格原因分析：1）超剂量、超频次违规用药：这是导致残留超标的首要因素，部分种植户为提升杀菌效果、降低病害复发率，擅自加大多菌灵的施用剂量，或在作物生长期内多次重复用药，导致农药在作物表面和内部过度累积。此外，多菌灵具有一定内吸传导性，过量用药会使其渗透至作物组织深处，难以通过简单清洗去除。2）未严格执行安全间隔期要求：多菌灵在不同作物上的安全间隔期差异显著，部分种植户在用药后未达到安全间隔期就采收销售，此时农药尚未充分降解，残留量远超规定值。3）环境与种植条件的影响：低温、高湿、弱光照环境会减缓作物新陈代谢速度，降低多菌灵的降解效率；长期连作的农田土壤中，多菌灵残留会逐年累积，形成 “二次污染”；相邻农田施药时的药液漂移，也会导致非靶标作物的多菌灵残留超标。4）农药使用与管理不规范：使用未登记在目标作物上的多菌灵制剂，或混合使用多种含苯并咪唑类成分的杀菌剂，造成残留叠加；施药器械未校准，实际用药量远超理论用量；种植户缺乏专业知识，对多菌灵的适用范围、用量标准了解不足，盲目跟风用药。
不合格项目的潜在影响：多菌灵对人体健康的风险主要体现在慢性累积效应，其急性毒性较低，但长期摄入残留超标食品会带来以下危害：1）内分泌干扰风险：多菌灵具有潜在的雌激素活性，长期暴露可能干扰人体内分泌系统，影响生殖发育功能，尤其对婴幼儿、孕妇等特殊人群风险更高。2）肝肾器官损伤：多菌灵在人体内主要通过肝脏代谢、肾脏排泄，长期摄入微量超标残留，会加重肝肾代谢负担，可能引发肝肾功能异常。3）肠道菌群紊乱：多菌灵对真菌具有抑制作用，长期摄入可能破坏人体肠道内的有益菌群平衡，影响消化吸收功能，增加肠道疾病发生风险。4）耐药性诱导风险：不合理使用多菌灵会诱导植物病原真菌产生耐药性，倒逼种植户进一步加大用药剂量，形成 “用药量增加 - 残留超标 - 耐药性增强” 的恶性循环。
四、甲胺磷
甲胺磷是一种高毒、高残留的有机磷类杀虫剂，具有触杀、胃毒和强内吸活性，曾广泛用于防治粮、棉、油、蔬菜等作物的多种害虫。《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GB 2763-2021）中规定，姜中甲胺磷的最大残留限量为0.05mg/kg。
不合格原因分析：1）非法使用限用农药：这是甲胺磷残留超标的首要且最核心原因，甲胺磷因杀虫谱广、价格低廉，仍被部分种植户违规囤积和使用，尤其在偏远地区的散户种植中较为常见。2）农药残留的土壤累积与内吸传导：甲胺磷具有较强的土壤吸附性，半衰期较长。长期违规使用甲胺磷的农田，土壤中会残留大量甲胺磷原体及代谢产物，后续种植的作物可通过根系内吸作用将土壤中的残留农药吸收至植株体内，导致成品抽检不合格，形成持续性污染。
不合格项目的潜在影响：甲胺磷的毒性机制是抑制人体乙酰胆碱酯酶活性，导致神经递质乙酰胆碱在体内大量累积，引发神经系统功能紊乱，其危害程度远高于普通低毒农药：1）急性中毒风险极高：短期内摄入甲胺磷残留超标的食品，会迅速出现有机磷中毒典型症状，初期表现为头痛、头晕、恶心、呕吐、流涎、多汗、瞳孔缩小；中度中毒会出现肌肉震颤、步态蹒跚、呼吸困难；重度中毒可引发肺水肿、脑水肿、呼吸衰竭，甚至危及生命。2）慢性累积危害显著：长期摄入微量甲胺磷残留的食品，农药会在人体肝脏、肾脏、神经系统等器官中累积，造成慢性损伤，表现为记忆力减退、乏力、神经衰弱、肝肾功能异常等症状。3）特殊人群风险突出：孕妇、婴幼儿、老年人及肝肾功能不全者，对甲胺磷的耐受度极低。孕妇摄入后可能影响胎儿神经系统发育；婴幼儿摄入会阻碍智力发育和生长；老年人则可能诱发基础疾病加重。
五、噻虫胺
噻虫胺是一种烟碱类杀虫剂，具有触杀、胃毒作用，具有根内吸活性和层间传导性。《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GB 2763-2021）中规定，噻虫胺在茄子中的最大残留限量为0.05mg/kg。超标的原因可能是果农违规使用。少量的农药残留不会引起人体急性中毒，但长期食用噻虫胺超标的食品，对人体健康也有一定影响。
不合格原因分析：1）超剂量、超频次违规用药：这是导致残留超标的首要因素，部分种植户为提升杀虫速效性和持效期，擅自加大多次用药的剂量，或缩短用药间隔期。噻虫胺具有较强的内吸传导性，过量用药会使其在作物的根、茎、叶、果实中持续累积，且难以通过简单清洗去除，最终导致抽检残留量超过规定值。2）未严格执行安全间隔期要求：噻虫胺在不同作物上的安全间隔期存在明确差异，部分种植户在用药后未达到安全间隔期就采收上市，此时作物内的噻虫胺尚未充分降解，直接造成残留超标。3）违规用于未登记作物或生长阶段：噻虫胺的农药登记证明确限定了适用作物和使用时期，但部分种植户无视登记范围，在蔬菜采收期违规喷施，导致果实和可食部分直接接触农药，残留量大幅升高。4）农药使用与管理不规范：混合使用多种烟碱类杀虫剂，导致同类农药残留叠加超标。
不合格项目的潜在影响：噻虫胺对人体的毒性属于低毒级别，但长期或过量摄入残留超标食品，仍存在潜在健康风险：1）神经系统潜在影响：噻虫胺作用靶点与人体神经系统存在一定同源性，长期摄入可能干扰人体乙酰胆碱受体功能，引发头痛、头晕、乏力、注意力不集中等症状，对婴幼儿、青少年的神经系统发育可能产生潜在不良影响。2）消化系统刺激风险：短期内摄入大量噻虫胺残留超标的食品，可能刺激胃肠道黏膜，出现恶心、呕吐、腹痛、腹泻等消化道不适症状。3）生态与间接健康风险：违规用药会破坏农田生态平衡，同时，农药残留通过食物链富集，最终仍会对人体健康构成间接威胁。
六、噻虫嗪
噻虫嗪是一种具有触杀、胃毒和内吸作用的杀虫剂。能被迅速吸收到植物体内，并在木质部向顶传导。《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GB 2763-2021）中规定，葱中噻虫嗪的最大残留限量为0.3mg/kg。
不合格原因分析：1）超剂量、超频次违规用药：这是导致残留超标的首要因素，部分种植户为提升杀虫速效性和持效期，擅自加大多次用药的剂量，或缩短用药间隔期。噻虫嗪内吸传导性极强，可快速通过作物根、茎、叶传导至各组织器官，过量用药会导致农药在可食部分持续累积，且难以通过清洗、浸泡等简单处理去除，最终残留量超过规定值。2）未严格执行安全间隔期要求。3）违规用于未登记作物或生长阶段。4）环境与种植条件的影响。5）农药使用与管理不规范。
不合格项目的潜在影响：噻虫嗪对人体的急性毒性低毒，但长期或过量摄入残留超标食品，仍存在潜在健康风险：1）神经系统潜在影响：噻虫嗪的作用靶点与人体神经系统乙酰胆碱受体存在一定同源性，长期摄入可能干扰神经信号传导，引发头痛、头晕、乏力、注意力不集中等症状，对婴幼儿、青少年的神经系统发育可能产生潜在不良影响。2）消化系统刺激风险：短期内摄入大量噻虫嗪残留超标的食品，可能刺激胃肠道黏膜，出现恶心、呕吐、腹痛、腹泻等消化道不适症状。
七、氧乐果
氧乐果是一种高毒、高残留的有机磷类杀虫剂，具有触杀、胃毒和内吸作用，曾广泛用于防治刺吸式口器害虫。《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GB 2763-2021）中规定，茄子中氧乐果的最大残留限量为0.02mg/kg。
不合格原因分析：1）非法违规使用限用农药：这是导致氧乐果残留超标的首要且最核心因素，氧乐果杀虫谱广、价格低廉，部分种植户为追求低成本、高杀虫效果，无视国家限用规定，仍通过非正规渠道采购并在蔬菜、瓜果等鲜食作物上喷施。尤其在散户种植区域，因监管覆盖面有限，违规用药行为更为隐蔽。2）土壤残留累积与内吸传导污染：氧乐果在土壤中半衰期较长，且具有较强的内吸活性。若农田曾违规使用氧乐果，土壤中残留的农药会通过作物根系吸收，传导至茎、叶、果实等可食部分，即使当期未直接用药，也可能导致抽检不合格，形成持续性土壤污染隐患。3）种植户认知不足与监管盲区：部分散户种植者缺乏农药安全使用知识，不了解氧乐果的限用范围，误将其当作常规杀虫剂使用；小农户种植模式分散，农产品流通渠道复杂，抽检难以实现全覆盖，导致违规产品流入市场。
不合格项目的潜在影响：氧乐果的毒性机制是抑制人体乙酰胆碱酯酶活性，导致神经递质乙酰胆碱在体内大量蓄积，引发神经系统功能紊乱，其危害程度远高于普通低毒农药：1）急性中毒风险极高：短期内摄入氧乐果残留超标的食品，会迅速出现典型的有机磷中毒症状，初期表现为头痛、头晕、恶心、呕吐、流涎、多汗、瞳孔缩小；中度中毒会伴随肌肉震颤、步态蹒跚、呼吸困难；重度中毒可引发肺水肿、脑水肿、呼吸衰竭，甚至危及生命。2）慢性累积危害显著：长期摄入微量氧乐果残留的食品，农药会在肝脏、肾脏、神经系统等器官中累积，造成慢性损伤，表现为记忆力减退、神经衰弱、肝肾功能异常等症状，且损伤具有不可逆性。3）特殊人群风险突出：孕妇、婴幼儿、老年人及肝肾功能不全者对氧乐果的耐受度极低：孕妇摄入可能影响胎儿神经系统发育；婴幼儿摄入会阻碍智力和身体生长；老年人则可能诱发基础疾病加重，甚至引发并发症。
八、恩诺沙星
恩诺沙星属于氟喹诺酮类广谱抗菌药，通过抑制细菌DNA旋转酶活性发挥杀菌作用，广泛用于畜禽、水产养殖领域，防治细菌性呼吸道病、消化道病及水产动物烂鳃病、肠炎病等。《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 41 种兽药最大残留限量》（GB 31650.1-2022）中规定，鸡蛋中恩诺沙星的最大残留限量为10µg/kg。
不合格原因分析：1）超剂量、超疗程违规用药：这是导致兽药残留超标的首要因素，部分养殖者为快速控制疫病、降低死亡率，擅自提高恩诺沙星的用药剂量，或延长用药疗程。此外，在动物发病后期叠加使用多种氟喹诺酮类药物，会造成同类药物残留叠加超标，远超限量标准。2）未严格执行休药期规定：休药期是兽药在动物体内代谢降解的关键时间，恩诺沙星的休药期有明确要求，部分养殖者为缩短养殖周期、抢占市场，在休药期未满时就将畜禽出栏，导致药物未完全代谢，残留量超标。3）违规用于禁用动物或生长阶段：我国明确规定恩诺沙星禁止用于幼龄畜禽和产蛋期家禽。幼龄动物肝脏代谢功能尚未完善，药物排泄速度慢，易造成残留累积；产蛋期家禽用药后，药物会通过蛋壳屏障进入禽蛋，直接导致禽蛋中恩诺沙星超标。但部分养殖者无视禁令，仍在禁用阶段用药。4）养殖环节管理不规范：饲料与饮水污染、养殖饮水系统未定期消毒，造成持续性药物残留。5）环境因素影响药物代谢：低温、高湿的养殖环境会降低动物新陈代谢速率，延缓恩诺沙星的排泄，更易出现残留超标。
不合格项目的潜在影响：恩诺沙星对人体健康的风险主要体现在耐药性诱导和直接毒性作用两方面：1）诱导细菌耐药性：长期摄入恩诺沙星残留超标的食品，会使人体肠道内的细菌产生耐药性基因。这些耐药基因可通过质粒转移在不同细菌间传播，导致临床治疗中氟喹诺酮类药物对耐药菌的疗效下降，增加感染性疾病的治疗难度，威胁公共卫生安全。2）直接毒性作用：短期内摄入大量残留超标食品，可能引发恶心、呕吐、腹痛、腹泻等消化道不适症状，长期摄入微量残留会加重肝肾代谢负担，可能导致肝肾功能异常。3）特殊人群风险突出：孕妇、婴幼儿、老年人及肝肾功能不全者，对药物的耐受度更低。孕妇摄入可能影响胎儿发育；婴幼儿摄入会增加软骨损伤和肠道菌群紊乱的风险；老年人则可能因肝肾代谢能力下降，引发药物蓄积中毒。
九、克伦特罗
克伦特罗（俗称瘦肉精）是一种β2-肾上腺素受体激动剂，曾被非法用于畜禽养殖，通过促进蛋白质合成、抑制脂肪沉积提升畜禽瘦肉率。我国已明令禁止克伦特罗在所有食用畜禽养殖中添加和使用，农业农村部公告 第250号《食品动物中禁止使用的药品及其他化合物清单》中规定，牛肉中恩诺沙星的最大残留限量为不得检出。
不合格原因分析：1）非法添加使用：这是导致残留超标的首要且最核心因素，部分养殖者为追求经济利益，无视国家禁令，在畜禽饲料、饮用水中非法添加克伦特罗。添加后可使畜禽瘦肉率提升10%~15%，降低养殖成本，但药物会在畜禽肌肉、内脏等组织中大量残留。此类行为多发生在散户养殖或小型养殖场，隐蔽性极强。2）未执行休药期：克伦特罗无官方规定的休药期，因其本身属于禁用药。但部分非法使用者存在侥幸心理，在畜禽出栏前短期内停止添加，试图通过畜禽代谢降低残留量。然而克伦特罗在动物体内代谢缓慢，半衰期长，即使短期停药也无法完全降解，最终导致抽检不合格。3）饲料与养殖环节交叉污染。4）监管盲区与溯源难度大。
不合格项目的潜在影响：克伦特罗对人体的毒性作用极强，属于高毒类物质，其危害主要体现在急性中毒和长期潜在影响两方面：1）急性中毒风险：短期内摄入克伦特罗残留超标的畜禽肉，会引发β受体激动剂中毒症状，表现为心悸、心慌、心率加快、血压升高、肌肉震颤、头痛、头晕、恶心、呕吐等，严重时可导致心律失常、心肌损伤、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2）长期潜在危害：长期摄入微量克伦特罗残留的食品，药物会在人体组织中累积，对心血管系统、神经系统造成慢性损伤，可能诱发高血压、冠心病、心律失常等疾病；同时会干扰人体内分泌系统，影响代谢功能。3）特殊人群风险突出：高血压、心脏病、糖尿病患者，孕妇、婴幼儿、老年人等群体，对克伦特罗的耐受度极低，摄入后极易引发严重不良反应，甚至加重基础疾病病情。
十、镉（以Cd计）
镉（Cd）是一种具有强蓄积性的有毒重金属元素，广泛存在于自然环境中，可通过土壤、水体、大气等途径进入农作物。我国《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GB 2762-2022）中规定，茄子中镉（以Cd计）的最大检出限为0.05mg/kg。
不合格原因分析：1）产地环境本底污染：这是导致食品镉超标的最主要因素，分为自然源污染和人为源污染两类。自然源污染：部分地区土壤母质本身富含镉元素，成土过程中镉释放到表层土壤，作物通过根系吸收富集；石灰岩、页岩等岩层风化区域，土壤镉本底值普遍偏高。人为源污染：工业生产排放的含镉废水、废气、废渣，通过灌溉、大气沉降等方式污染农田土壤和养殖水体；长期施用含镉的磷肥、复合肥，也会导致土壤镉含量逐年累积。2）作物品种的富集特性差异：不同作物及同一作物的不同品种，对镉的富集能力差异显著。3）种植管理不当：在镉污染土壤上盲目种植高富集作物；过量施用氮肥会促进作物根系对镉的吸收；灌溉水采用工业废水或受污染的河水，直接增加作物镉暴露风险。
不合格项目的潜在影响：镉在人体内半衰期长达10~30年，难以被代谢排出，长期摄入镉超标的食品会造成慢性蓄积中毒，对人体多器官系统造成不可逆损伤：1）肾脏损伤：肾脏是镉毒性作用的主要靶器官。长期摄入会导致肾小管损伤，出现蛋白尿、糖尿、氨基酸尿等症状，严重时发展为慢性肾功能衰竭。2）骨骼损伤：镉会干扰钙磷代谢，抑制成骨细胞活性，导致骨质疏松、骨骼软化、易骨折，典型病症为“痛痛病”。3）消化系统损伤：短期大量摄入镉超标的食品，会引发恶心、呕吐、腹痛、腹泻等急性消化道症状；长期摄入则会损伤胃肠道黏膜，影响营养物质吸收。4）其他潜在危害：镉具有一定的致癌性，长期暴露可能增加患癌风险；同时会干扰造血系统功能，导致贫血；对儿童的生长发育和智力发育也存在不良影响。
十一、大肠菌群
大肠菌群是卫生细菌领域的重要指示性微生物，并非单一细菌种类，而是一组与粪便污染相关的细菌集合，在餐具、食品等卫生检测中是核心指标。《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消毒餐(饮)具》（GB 14934-2016）中规定，水杯、餐碗中大肠菌群的明示标准值为不得检出。
不合格原因分析：1）清洗环节清洁不彻底：这是餐具检出大肠菌群的核心原因。餐饮企业或餐具消毒机构清洗时，若未彻底清除餐具上的食物残渣、油污，这些有机物会成为大肠菌群繁殖的“温床”。此外，清洗用水若受到污染，也会让餐具在清洗过程中被大肠菌群污染。2）消毒环节操作不规范：消毒流程的失效是大肠菌群残留的关键诱因，包括消毒参数不达标、消毒设备维护不当、餐具摆放不当都会造成消毒环节操作不规范。3）储存与使用环节的二次污染：消毒后的餐具若未妥善储存，极易被二次污染。3）人员卫生与管理疏漏：餐饮从业人员的卫生意识不足也是重要因素，对清洗、消毒、储存环节的操作缺乏监督，导致违规操作行为无法被及时发现和纠正。
不合格项目的潜在影响：大肠菌群本身并非致病菌，但它是粪便污染的指示菌，其检出说明餐具可能受到人畜粪便的污染，进而存在被沙门氏菌、志贺氏菌、致病性大肠杆菌等肠道致病菌污染的风险。1）急性肠道疾病：若餐具上的肠道致病菌随饮食进入人体，会引发急性肠胃炎，出现腹痛、腹泻、呕吐、发热等症状，尤其对免疫力较低的儿童、老人、孕妇等人群，症状可能更为严重。2）慢性健康隐患：长期摄入含少量致病菌的食物，可能导致肠道菌群失衡，影响消化吸收功能，还可能增加肠道慢性炎症的发病风险。3）集体食源性疾病风险：若餐饮企业的餐具普遍存在大肠菌群超标问题，可能引发群体性的食源性疾病爆发，对企业声誉和消费者健康造成严重影响。
十二、阴离子合成洗涤剂（以十二烷基苯磺酸钠计）
阴离子合成洗涤剂，即日常生活中经常用到的洗衣粉、洗洁精、洗衣液、肥皂等洗涤剂的主要成分，其主要成分十二烷基磺酸钠，是一种低毒物质，因其使用方便、易溶解、稳定性好、成本低等优点，在消毒企业中广泛使用，但是如果餐具清洗消毒流程控制不当，会造成洗涤剂在餐具上的残留，对人体健康产生不良影响。因此，作为一种非食用的合成化学物质，应控制人体的摄入。《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消毒餐(饮)具》（GB 14934-2016）中规定，料碗、筷子中阴离子合成洗涤剂（以十二烷基苯磺酸钠计）的明示标准值为不得检出。
不合格原因分析：1）清洗环节操作不规范：这是餐具检出阴离子合成洗涤剂最主要的原因。餐饮企业或餐具消毒机构清洗时，若使用了含十二烷基苯磺酸钠的洗洁精，且存在洗涤剂用量超标、清洗步骤简化的情况，会导致洗涤剂残留在餐具表面或缝隙中，最终造成检出。此外，清洗时水温过低、水流压力不足，也会降低洗涤剂的冲洗效果，加剧残留问题。2）餐具消毒流程存在漏洞：消毒环节的不规范会间接导致洗涤剂残留。部分企业使用的消毒设备内部清洁不到位，设备内壁残留的洗涤剂会在消毒过程中再次污染餐饮具。另外，紫外线、臭氧等消毒方式无法分解阴离子合成洗涤剂，若清洗环节已存在残留，消毒环节无法补救。3）洗涤剂选择与管理不当：部分餐饮企业为降低成本，采购了非食品级洗洁精，这类洗涤剂中十二烷基苯磺酸钠的含量较高，且成分复杂，更易在餐具上形成残留；还有企业未建立洗涤剂使用台账，对洗洁精的采购、领用、配比缺乏管控，工作人员随意取用洗涤剂，进一步增加了残留风险。此外，若将清洗餐具的洗洁精与清洁地面、厨具的洗涤剂混用，也可能通过工具交叉污染筷子。
不合格项目的潜在影响：阴离子合成洗涤剂中的十二烷基苯磺酸钠属于低毒物质，但长期摄入餐具上的残留，会对人体健康产生不良影响：1）消化道刺激：残留的洗涤剂会随饮食进入人体消化道，对口腔、食管及胃肠道黏膜产生轻微刺激，敏感人群可能出现恶心、腹胀、腹泻等不适症状。2）代谢负担增加：十二烷基苯磺酸钠主要通过肾脏代谢排出，长期少量摄入会增加肾脏的代谢压力，尤其对肝肾功能较弱的人群，可能影响脏器正常功能。3）其他潜在风险：若洗涤剂中含有未达标杂质，或与食物中的其他成分发生反应，可能产生有害物质，进一步加剧健康隐患。同时，餐具上的洗涤剂残留也可能改变食物的口感，影响饮食体验。
